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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委员会文件

院党字〔2025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

根据学校党委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宣传思想与意识形

态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领导，

落实好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责任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》。

一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，明确职责，确保学院意识形

态工作安全

（一）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对全院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

1.院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，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。

2.院党委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，协助院党委书记抓好统筹

协调指导工作。

3.院党委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，按照“一岗双责”

要求，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，抓好联系支

部、系（部）、室的意识形态工作。

（二）学院各支部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，负责本支部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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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态工作

1.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，支委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，

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

责任。

2.各支部书记要加强对本支部党员意识形态教育，指导监

督本支部党员在教学科研、学科建设、管理、服务中体现意识

形态工作要求，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。

3.各支部书记对本支部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，包括：

课堂教学、各类出版物，各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。

按照谁主管谁负责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，确保各类意识形态

阵地可管可控。

（三）党委办公室要发挥好助手作用，抓实意识形态工作

1.党委办公室要加强对网站、新媒体平台、宣传栏、宣传

电子屏等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理；党委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要

对各自工作内容对应的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严格执

行审批、监督制度。同时，对学院网站主页上的新闻发布、网

络媒体及对内、对外宣传的采访报道内容负具体审查责任，切

实做到可管可控。

2.党委办公室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干部考核，纳入各党

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内容，作为干部评价使用和

奖惩的重要依据。在院党委领导下，选优配强学院宣传思想领

域工作人员队伍。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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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内容。负责抓好党校建设，以坚定理想信念、增强宗旨观念

和改进作风为重点，加强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质。要

按照院党委统战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

教师的政治引导，突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，

引导他们与党同心同德、同向同行。

3.党委办公室要严把教师聘用考核政治关，对出国进修人

员加强思想考核和管理。将思想政治考核纳入教职员工的年终

考核、职称晋升等考核内容中，协助学院党委落实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。

4.党委办公室要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做好教育引导，

防范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学生思想的渗透。组建一支以辅导

员、班主任、学生党员为骨干力量的网络思政工作队伍，形成

全院无死角全覆盖的思政网络格局。

5.团委要加强学生会、学生社团、学术沙龙等阵地管理，

不给违法、有害言论提供传播空间。加强学生组织业务指导，

加强学生活动审批后的监督管理，深入持久地开展适合青年特

点的、弘扬主流文化的学院活动，不断拓展和丰富大学生第二

课堂，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学生学习、生活各方面，鼓

励学生展示所长，形成正面价值观。

（四）依法治教，加强管理，确保学院意识形态工作安全

各系（部）主任、班主任、研究生导师是各系（部）、班

级和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加强过程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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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学院意识形态各项工作开展落到实处。

1.认真履职，负责所辖区域意识形态工作安全及突发应急

事件的处置工作。

2.依法治教，防范和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利用

热点事件、宗教，煽动师生情绪，从事渗透捣乱破坏活动，加

强对邪教和非法组织的防范力度。

3.狠抓落实，加强教学运行全过程管理，强化课堂教学的

政治纪律，强化课堂教学管理，全面落实领导干部和教学管理

人员听课制度、督导制度等课堂教学管理制度，加大对课堂教

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进行评估把关的力度，确保课堂教学

正确的政治导向。

4.依法管理，建立健全教学不端行为监督查处机制，对在

课堂上出现的诽谤党的领导、抹黑社会主义、违反宪法的言论

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二、加强网络宣传工作及新闻稿件审查，推进学院新闻宣

传工作取得新成效

（一）加强网络新闻宣传阵地建设，确保政治性、导向性、

及时性和准确性

1.加强学院网站建设，完善网站宣传内容，增强学院网站

的宣传功能。学院网站建设由党委分管宣传工作、信息化的领

导负责，党委办、行政办要根据网站宣传内容，将各个栏目的

宣传管理责任落实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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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切实提高学院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质量，保证学院网络

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性、导向性，及时反映学院坚持党的教育

方针，立德树人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动态。

3.学院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由党委书记分管，学院纪委书记

负责监督考核，由党委办指定专人负责落实，切实加强对学院

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，保证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的及时

性、准确性。党委办、行政办全体工作人员要紧密结合自身工

作实际，撰写新闻宣传稿件，及时反映学院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

育人、社会服务以及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动态，全方位、多视

角展示学院师生的精神风貌。

4.各系（部）负责人、班主任、研究生导师要及时提供新

闻线索，总结学院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学术交流、社会服务

和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效，宣传典型，营造积极向上、攻坚

克难、勇于担当的干事创业氛围。

5.学院团委要加强对学院公众号、二级网站、各类 QQ 群、

微信群的监管。各小班班主任作为班级宣传工作第一责任人，

班长、团支部书记作为班级宣传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加强对小

班宣传媒介的监管。院、班两级分层把控，坚持谁发表、谁负

责，谁出事、问谁责的原则，筑牢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防线。

（二）加强新闻宣传，实行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激励与

审稿人负责制

1.加强激励，鼓励学院教职工积极撰写新闻宣传稿件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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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教职工撰写的反映学院党建思想政治工作、教学、科研、

管理、育人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新闻宣传稿件予以激励。被省

级以上媒体采用 200 元/篇，被学校校园新闻首页采用 100 元/

篇，被学校校园新闻纵横、专题网采用 50 元/篇，被学校职能

部门网站、院网、院官微采用 15 元/篇，所有酬金不重复计算。

每年奖励经费预算不超过 1 万元。

2.实行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审稿人负责制。坚持“谁审

稿谁担责”问责机制，未经审稿人批准，学院师生不得以任何

理由，在学院网站擅自上传新闻宣传稿件。

3.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为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的审稿人。

审稿人要按照审稿工作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加强对宣传稿件的政

治性、准确性、正确性审查。学院负责具体落实的同志为管理

已上传网站的新闻稿件督查人。审稿人和督查人要认真履行职

责，年度新闻稿件审查工作经学院纪委考核合格的，给予 1000

元审稿工作奖励，在年底绩效考核时发放。

4.若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若出现错误，被宣传部每通报 1

次，扣发审稿费 100 元，在年底绩效考核时扣除；被宣传部通

报 3 次及以上，则全额扣除相应审稿人的审稿工作奖励。若出

现重大失误事件，则依据学校党委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施办

法》，由学院党委会研究，运用“第一种形态”方式处置。

（三）学院纪委书记将网站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纳入纪委工

作范围，做好监督和考核工作



— 7 —

1.要加强学院网站巡察，发现问题，立即责成相关责任人

进行整改。

2.定期了解宣传部的相关通报情况。根据实际工作情况，

不定期向学院党委会报告督查情况。

3.年底开展教职工年度考核时将督查情况汇总提交学院作

为考核参考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本文件自印发日起施行，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。2022 年 3

月 9 日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》（院

党字〔2022〕3 号）和 2024 年 3 月 11 日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学院

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及稿件审查的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（院党字

〔2024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中共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3 月 10 日

人文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5 年 3月 10 日印发


